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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大型群聚活動許可（變更）申請書 
茲依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要點

第四點規定，檢同有關書件，申請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 

 此致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申請人(單位)                  （簽名或蓋章） 

年      月      日 

事由 □許可(1,000人以上)□變更□其他 大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 

檢附書件 

□主辦者設立登記證明文件或許可文件，及主辦者負責人身

分證明文件 

□活動方案及說明 

□活動安全維護計畫 

□與場所管理者簽訂之安全約定、(或)場地所有人同意使用

證明 

□場地或活動性質應另經許可者，其許可證明 

□保險文件 

□變更事項說明                                      

□原領許可文件                                      

□其他（說明：             ）          

活 

動 

資 

料 

活動名稱  

主辦單位 
 

負 責 人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登記字號 
 統一編號 

（無則免填） 

 

地    址  

聯絡電話 （ ） 傳真 （ ） 

電子信箱  

備      註 
 

 

 

※資料異動登記應在備註欄載明前後資料情形。 

※主辦單位為公司、商業、法人或其他團體者，其組織設立之登記證明文

件或許可文件，及主辦者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為自然人者，其身分證

明文件。 

附件 3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4B2011-20120402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4B2011-20120402

